


结算依据为实际采购数量及供应商所报单价，结算金额

不得超过预算金额

1、 结算依据： 招标文件、 投标文件、 采购合同、 乙方

销售发票、 甲方出具的验收报告。

2、 结算方式： 供货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， 采购人向供

应商支付全部费用。

。

第五条  乙方的违约责任

1、 乙方不能按期交货的，每 逾期 1 日，乙 方应向甲方

赔付合同总价的0.1%作为违约金。

2、 乙方所交货物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合同规定的，

甲方有权拒收，并 由乙方承担一切费用 。
的

第六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

1、 甲方逾期付款，应 就逾期部分向乙方支付按照中国

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。

2、 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货的，应 当承担由此对乙

方造成的损失。

第七条 不可抗力

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

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 ， 以减轻

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在取得有关机构证明后，允 许延期

履行、 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，并 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

子承担违约责任。







1、 货物的质量技术标准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标

准、 招标文件要求的技术标准执行 。

2、 乙方所提供货物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外观及质量问

题， 乙方必须随时免费更换。

3、 乙方售后服务响应时间： 每天 24 小时及时响应 ， 4

小时内到现场处理相关问题， 费用由 乙方负责。 如 乙方在接

到通知工作日的 24 小时内没有答复和处理问题， 则视为乙

方承认质量问题并承担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，

4、 如 因 乙方货物质量问题的原因，导致甲方损失， 乙

方应予以赔偿，

第三条 交货和验收

1、 供货期 ： 合同签订后 15 日历天

交付地点： 白水县应急管理局

2、 乙方负责货物的运输、 提供货物检验单等相关资料；

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。

3、 验收标准

(1 ) 应有产品合格证、 质保证明材料以及相应产品的

检定证书和其他应具有的单证；

(2) 质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标准、 招标文

件、 乙方投标文件的要求。

第四条 价款的结算




